
二次专项设计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承诺函

我单位送审的翁源县管道天然气管网系统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翁城 LNG 气化站项目，因建筑、景观、概预算专项设计文件未完成，

无法提交相关绿色建筑指标的证明材料，现承诺专项设计文件中以下

设计内容将达到绿色建筑指标要求。

专业 条文号 承诺达到的设计指标 拟得分值

建筑

4.1.8 应具有安全防护的警示和引导标识系统。

控制项

5.1.1
建筑室内和建筑主出入口处禁止吸烟，并在醒目

位置设置禁烟标志

5.1.4

补充场地噪声检测

（要求：场地内环境噪声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

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的有关规定，环境噪声

值小于或等于 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限值）

6.1.1 本项目配备联系公共交通站点的专用接驳车

8.1.5 建筑内外均应设置便于识别和使用的标识系统。

景观

8.1.3
种植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采用乔、

灌、草结合的复层绿化。
控制项

8.1.7
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垃圾容器和收集点的设置

应合理并应与周围景观协调。

概预算 7.1.9 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大于 1% 控制项

我单位将在后续的二次专项设计中严格落实承诺的绿色建筑设

计内容，如未履行承诺，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粤北城市燃气（翁源）有限公司 （盖章）

202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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